
附件1

2022年市本级市长“菜篮子”工程建设项目
（蔬菜）实施指导意见

为加强涉农项目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达到预期目的，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8〕22号）有关要求，现就2022年市本级市长“菜篮子”工程建设项目（蔬菜）实施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项目资金支持方向
城市保障性棚架设施菜园（肩高≥1.8米的钢架棚）建设；水肥一体化建设；黄瓜皮产业提升；蔬菜良种良法示范推广、从业人员能力提升等。
二、申报主体
依法在全市范围注册成立、运转正常，并从事蔬菜生产有关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市本级相关事业单位等。
三、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证照齐备，有固定的办公和经营场所。
2.有明确的主导产业或业务，经营记录良好。
3.具备承担项目的必要条件。包括：有稳定的经营用地，且用地手续齐全；有必要的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
4.管理规范。有较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依法设立会计账簿。
（二）优先扶持对象
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以下申报主体给予优先、重点扶持（须以有效证明材料为依据）：
1.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
2.新建(扩建)的。
3.属于现代设施农业的。
4.利用冬春撂荒田的。
（三）不予受理情况
1.申报对象前三年获得各级财政专项资金扶持，但没有按要求实施项目或违规使用财政资金，造成财政资金严重损失浪费或产生不良影响的。
2.申报对象所申报项目不在扶持范围，或所实施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
3.申报材料、申报主体、申报条件不符合要求或申报对象明显不具备实施条件的。
4.过去两年内在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的例行抽样检测中，不积极配合抽样检测或农药残留超标两批次以上的。
5.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况。
四、财政奖补资金管理
（一）补助方式和建设期限
实行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申报获批经营主体必须先自行投资建设，验收通过后申请财政奖补资金。事业单位负责实施的项目另行规定。
项目建设期限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0日。
（2） 奖补标准
每个县区奖补经营主体数量一般不超过4个，奖补金额不超过总投资额的50%。
五、项目申报和验收
（一）项目申报
1.各县（区）农业农村局组织辖区符合条件的项目业主做好项目申报工作，明确申报要求和时间，收集、建立项目库。
2.符合条件的项目主体自愿填写《2022年市本级市长“菜篮子”工程建设项目申报表》（附件1-2），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法人证书、法人代表身份证、优先扶持证明材料复印件等）。项目申报主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县（区）评审确定
县（区）农业农村局组成评审小组，对项目申报主体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核实、评审。按照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择优选择的原则确定扶持对象和金额。同时，根据评审意见形成扶持方案，并在县（区）政府（农业农村系统）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无异议或核实无误后，确定最终项目实施单位名单和奖补额度，并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三）项目验收
各县（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辖区内项目验收和资金拨付。市局属单位承担的项目，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
六、其他要求及说明
（一）项目申报主体应结合自身生产实际，准确申报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不论项目最终获得财政奖补资金多少，均按照申报的项目建设内容进行项目验收。待验收合格，按相关程序拨付财政奖补资金。验收不合格，经整改仍不通过的，下达资金予以收回。
（二）各县（区）农业农村局要根据对项目实施的日常检查情况，对照年度项目任务清单、绩效目标及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要求进行监控，发现与预期目标偏差情况要及时纠正。
（三）请各县（区）农业农村局在公示结束后，将2022年市本级市长“菜篮子”工程建设项目汇总表纸质文档（一式三份）及电子版送市农业农村局备案；2023年3月1日前将2022年市本级市长“菜篮子”工程建设项目验收报告等佐证材料报市农业农村局存档。
未尽事宜，请与市农业农村局联系。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系人及电话：赵天义，0777-2822215，电子信箱：qz2822215@163.com；市农业农村局计财科联系人及电话：梁菊秀，0777－2821281，电子邮箱：qznyjc12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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